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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政府當局對委員在政府當局對委員在政府當局對委員在政府當局對委員在 1999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23日會議席上所提問日會議席上所提問日會議席上所提問日會議席上所提問

題作出的回應題作出的回應題作出的回應題作出的回應

(立 法 會 CB(2)654/99-00(01)號 文 件 、 CB(2)692/99-
00(01)號文件及CB(2)704/99-00(01)號文件 )

負責人的責任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 ”)
應主席邀請，向委員簡述該規例第 2條 “負責人 ”一詞在修

改後的定義，以及經修訂的第 3、4及 5條。他表示，政府

當局認為負責地盤整體管理的承建商，應該負責履行該

規例第 3條下的責任。不過，如承建商已設立一個有效的

機制，而實際犯錯的是獲授權履行有關責任的人士，則

政府當局不會要承建商負上法律責任。

2. 主席指出，經修訂的字眼未能反映教統局首席助理

局長所述的意圖。勞工處助理處長回應，該規例第 8(1)
條已就與操作員資格有關的罪行，加入有關 “合理辯解 ”
的規定。他解釋，勞工處若要說服法院根據第 8(1)條接受

一個合理辯解，他們需審視有關授權操作負荷物移動機

的事宜。總承建商及次承建商之間應訂立書面合約，而

次承建商除保存其他紀錄外，也應就他所僱用的合資格

操作員，保存一份登記冊，而負責人應要求次承建商就

負荷物移動機的操作事宜，定期作出報告。

3. 主席指出，承建商所設立的機制是否構成合理辯

解，須由法院決定。但她認為，若總承建商已經以書面

委託次承建商負責在地盤內操作負荷物移動機，則總承

建商已經履行了他的責任。如要求總承建商在授權之後

仍須監察有關機械的操作，她認為並不合理。何世柱議

員也持相同看法。

4. 勞工處助理處長解釋，政府當局認為應訂定一個機

制，為合理辯解提供理據；這個機制應訂明轉授權力及

責任的事宜，以及確保在地盤內安全操作負荷物移動機

所採取的程序和措施。他強調，總承建商應對建築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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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所有活動負責，而勞工處會考慮實際的情況，以及承

建商為了確保符合法例要求而採取的措施。

5. 助理法律顧問 5在回應主席時表示，法庭會從法律角

度，而不會從執法政策的角度對合理辯解作出詮釋。他

表示，即使總承建商就將責任轉授予次承建商的事宜訂

有合約，該合約也可能不獲法院接納為對違反該規例第 3
條的罪行的合理辯解。根據 “須確保 ”一詞在第 3條的含

意，即使總承建商已委託次承建商負責管理有關的機

械，他仍須負上嚴格的法律責任。

6. 勞工處助理處長重申，總承建商須負責地盤的整體

管理，不過，如果總承建商已經設立一個授權及監察的

機制以確保符合法例規定，勞工處可行使酌情權而不向

他提出檢控。

7. 主席表示，對於勞工處有酌情權決定應檢控哪個負

責人的做法，她並不完全信服。她表示，若政府當局不

打算要承建商在某些情況下負上法律責任，便應在該規

例訂明一項抗辯條文。

8. 何世柱議員認同主席的關注，認為法律應該清楚反

映政策目的，而不應給予執法機關太大酌情權，以決定

誰人該被檢控。

9. 助理法律顧問 5建議，政府當局可考慮用 “應盡的努

力 ”取代 “須確保 ”，以便負責人只須採取合理及充分的措

施確保有關人士遵守該規例第 3條的規定。

10. 勞工處助理處長認為，該規例的條文已經反映當局

的立法原意。他表示，該規例中有關嚴格法律責任的條

文，與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制定的其他規例的

條文一致，這些規例包括《建築地盤 (安全 )規例》、《工

廠及工業經營 (吊船 )規例》和《工廠及工業經營 (起重機

械及起重裝置 )規例》等。他強調，為了確保地盤內所有

工作人員的安全，總承建商必須對負荷物移動機在建築

地盤內的安全操作負責。

11. 助理法律顧問 5指出，使用 “須確保 ”一詞，可能與該

規例就有關罪行提出 “合理辯解 ”的條文並不一致。他表

示，《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6A條已加入 “在合理切實

可行範圍內 ”一句，規定工業經營東主須採取措施，以確

保其僱員在工作時的健康及安全。他建議該規例也加入

類似的句子，以便總承建商可透過採取合理及充分措

施，以落實和監管為遵守該規例而作出的安排，從而履

行該規例所規定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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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2. 主席強調，總承建商無法查核建築地盤內所僱用的

每名操作員，她認為違反該規例第 3條的負責人，應是直

接管理或負責負荷物移動機的次承建商。她認為在第 3條
中， “須確保 ”一詞加諸總承建商身上的嚴格法律責任並

不合理，因此，她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助理法律顧問 5在第

11段中的建議，或重新草擬 “負責人 ”的定義，以指明負

責人是指負荷物移動機操作員的僱主。教統局首席助理

局長應允考慮此建議。

13. 主席又要求澄清該規例第 4條中 “其僱用並由其指派

(不論直接或間接指派 )”的含意。她關注到，若次承建商

的僱員須跟從總承建商的工作指示，他們是否被視為間

接受僱於總承建商。

14. 助理法律顧問 5表示，根據經修訂的第 4條，負荷物

移動機的負責人須提供訓練予 “其僱用及由其指派 ”操作

負荷物移動機的人，若根據《僱傭條例》中有關 “受僱 ”
一詞的解釋，次承建商的僱員便不可被視為受僱於總承

建商。高級政府律師證實助理法律顧問 5的詮釋正確。

並無持有有效證書而操作負荷物移動機

15.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政府當局不贊成增訂一

項罪行，懲處被發現並無持有有效證書而操作負荷物移

動機的工人。他解釋，政府當局可根據《工廠及工業經

營條例》第 6B條檢控這些工人，因為他們的行為可能危

害地盤內其他人士的安全。此外，根據該規例第 6條，負

荷物移動機操作員被要求出示有效證書時，如不能出示

該證書以供查閱，即屬犯法。

訓練課程的時間表及訓練學額

(立法會CB(2)692/99-00(01)號文件 )

16.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已從培訓機構

方面獲得更多資料。職業訓練局 (下稱 “職訓局 ”)每年可訓

練 204名具經驗操作員、96名新入職操作員及 20名導師。

職業安全健康局 (下稱 “職安局 ”)亦打算在 2000至 2001年
度訓練 2 100名叉式起重車操作員及 48名導師，所收取的

學費分別為 850元及 9,800元。此外，職安局已同意為香港

散貨集裝箱貨倉聯會的會員提供 30至 40個導師的訓練名

額。所有這些課程均須由勞工處審批。

17. 主席詢問，由香港散貨集裝箱貨倉聯會舉辦的叉式

起重車操作員課程，在發給證書方面有何安排，勞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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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處長回應，這些課程亦會如職訓局及職安局所開辦

的其他課程一樣，同樣須獲得勞工處的審核及認可。

II 逐項審議逐項審議逐項審議逐項審議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條文的條文的條文的條文

(立法會CB(2)704/99-00(01)號文件 )

18.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於會議席上提交了該規例的修

訂文本，該文本是截至 1999年 12月 20日為止的最新版

本。

第 1條    生效日期

政府當局

19.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除有關訓練的條文外，

該規例將會有 18個月的寬限期。在該規例通過成為法例

之後 12個月，政府當局會檢討訓練的進展及合資格操作

員的供應情況，並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匯報。生效

日期公告將會由勞工處處長在憲報公布。勞工處助理處

長補充，該規例第 2條應該在通過成為法例時生效，以便

盡早為負荷物移動機操作員提供訓練課程。

20. 主席詢問實施第二階段規定的時間表，即何時會為

該規例附表第 II部 (f)至 (j)項的壓實機、傾卸車、平土機、

機車及鏟運機的操作員提供訓練。

21.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第二階段只包括少數的

負荷物移動機械，政府當局會與建造業訓練局及職訓局

聯繫，為這些操作員提供訓練。他答允會盡快就第二階

段的訓練安排，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匯報。

政府當局

22. 主席詢問，生效日期公告是否仍須立法會以正面議

決程序通過。高級政府律師回應，勞工處處長根據該規

例發出的生效日期公告是附屬法例，須根據《釋義及通

則條例》第 34條提交立法會。應主席要求，教統局首席

助理局長答允提供回覆，說明就生效日期發出的公告是

否需要以正面議決程序通過。

23. 李啟明議員詢問，該規例會否涵蓋在私人貨物裝卸

區及貨櫃碼頭操作的負荷物移動機械。教統局首席助理

局長回應，該規例不會涵蓋此等地點，因為其範圍只限

於工業經營及建築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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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條    釋義

政府當局

24. 委員察悉 “證書 ”及 “負荷物移動機 ”的定義已有所改

進。為消除委員對 “負責人 ”定義的疑慮，政府當局會提

供書面答覆。

第 3條    負荷物移動機的操作

政府當局

25.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此項條文對 “負責人 ”施加的

嚴格法律責任是否合理。她要求政府當局進一步考慮委

員較早時在會議席上表達的關注。

第 4條    負責人提供訓練的責任

26. 助理法律顧問 5質疑是否需要在第 4(1)條中加入 “須
藉管有證明書證明 ”一句，因為這樣會令負責人必須確保

操作員在接受訓練後通過測試及獲發給證書。他指出，

按照第 8(2)條，若未能遵守此項條文即構成罪行。

27. 主席及何世柱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改善此項條文的草

擬方式。由於第 3條已要求負責人確保負荷物移動機只由

持有有效證書的人操作，他們質疑是否有需要在第 4條中

加入有關有效證書的要求。

28. 勞工處助理處長回應，此項條文的目的，是規定負

責人須確保其僱用並由其指派操作負荷物移動機械的人

均獲提供訓練。高級政府律師補充，如僱員並無持有有

效證書，承建商不應指派他操作負荷物移動機。

政府當局

29. 鑒於主席及委員提出的關注事項，教統局首席助理

局長答應考慮改善此項條文的草擬方式。

第 5條    參加訓練課程的責任

30. 主席詢問此條的 “必須 ”一詞為何以 “被指派 ”一詞取

代，因為所涵蓋的範圍會有所不同。何秀蘭議員補充，

一個合資格的操作員可能在某種情況下 “必須 ”在建築地

盤內操作負荷物移動機，但不一定是 “被 ”承建商 “指派 ”。

31. 高級政府律師解釋，第 5條就受指派操作負荷物移動

機的人參加訓練課程施加責任，此項條文與第 4條的規定

相應，就是負責人有責任為其指派操作負荷物移動機器

的人提供訓練課程。若操作員 “由於情況所需 ”而非 “被 ”
負責人 “指派 ”操作負荷物移動機，負責人便無須承擔第 4
條之下的責任。勞工處助理處長補充，此項條文的目的，

只是確保有關僱員會參加由負責人提供的訓練。助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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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顧問 5建議改寫第 5條，指明第 5條所提述的人是指第 4(1)
條所指明的人。高級政府律師答允考慮這項建議。

下次會議日期

32. 委員同意在 2000年 1月 12日上午 10時 45分召開下次

會議。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3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3月 2日


